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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

普民〔2026〕2 号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关于开展区级社会团体、
民办非企业单位 2025 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的

通知

各区级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

查办法》，以及上海市民政局《关于认真做好区级社会组织 2025

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要求，普陀区民政

局将于 2026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，对区级社会团体、民办非

企业单位（以下统称社会组织）开展 2025 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度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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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象范围

2025 年 6月 30日及以前经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

业单位，应当填报 2025 年度检查报告书（慈善组织除外）。

（二）年度检查的内容

1、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有关政策情况；

2、登记事项变更及依法履行登记手续情况；

3、按章程开展业务活动情况；

4、党建工作情况；

5、工作人员情况；

6、财务状况、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；

7、办事机构和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设置情况；

8、其他需要检查的有关情况。

（三）年度检查的方式和程序

1、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，参检社会组织使用“法人一证通”

数字证书，登录“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”，在线填写 2025

年度检查报告书，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确认后，加盖电子印章

后网上提交。教育（培训）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还应提交 2025

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

2、5 月 31 日前，各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使用“法

人一证通”数字证书，登录“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”，查

看所属社会组织网上提交的 2025 年度检查报告书，根据有关规

定，结合日常行业管理情况，对社会组织提出年检初审结论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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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意见。

3、6 月 30 日前，区民政局对参检社会组织的年度检查材料

进行审查，做出年度检查合格、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。参检

社会组织可登录“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”查询年检结论。

4、年度检查工作结束后，区民政局将通过“上海普陀”网

站向社会公告参检社会组织的年检结论。参检社会组织可持登记

证书（副本）到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10 号 10 楼社会组织综合

服务大厅加盖年检印章。

（四）年检结论

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及年检有关要求，社会团体年检结论

分为“年检合格”“年检基本合格”和“年检不合格”。

社会团体内部管理规范，严格按照章程进行内部治理和开展

活动，未发现存在违反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规定行为的，

年检结论确定为“年检合格”。

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情节轻微的，年度检查结论确

定为“基本合格”:

1、未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（会员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（常

务理事会）的；

2、未按照章程规定换届或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且无正当理

由的；

3、社会团体负责人应按规定报批而未报批的；

4、违规吸收军队单位和人员参加社会团体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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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对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疏于管理的；

6、违规向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用

的；

7、违规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；

8、会费收取不符合规定以及有关收费违反规定的；

9、财务管理或资金、资产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；

10、不再具备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社会团体法

人条件的；

11、因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、内部管理混乱或者民主办会不

规范等原因，导致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；

12、未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

理部门）监督检查的；

13、其他违反相关部门监督管理制度的。

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“不合格”：

1、存在“基本合格”之情形，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2、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；

3、上一年度未开展任何活动的；

4、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；

5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，或者出

租、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；

6、违规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；

7、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筹集资金或者接受、使用捐赠、资助



- 5 -

的；

8、侵占、私分、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、资

助的；

9、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主管部门）

监督检查的；

10、年检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的；

11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。

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民办非

企业单位年检结论分为“年检合格”“年检基本合格”和“年检

不合格”。

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改正，

情节轻微的，确定为“基本合格”；情节严重的，确定为“不合

格”：

1、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；

2、违反规定使用登记证书、印章或者财务凭证的；

3、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动，或者不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活

动的；

4、无固定住所或必要的活动场所的；

5、内部管理混乱，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；

6、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或

年检的；

7、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，修改章程未按规定核准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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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

8、设立分支机构的；

9、财务制度不健全，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
10、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

的；

11、侵占、私分、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

捐赠、资助的；

12、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

赠、资助的；

13、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的。

（五）年检基本合格、不合格社会组织的处理

对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的社会组织，区民政局将

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视年检、整改等情况依法予以处理。

（六）年检信息公开

7 月 1 日后，参检社会组织填报的有关内容将在“社会组织

信息公开平台”上进行公开。社会组织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负责。

二、年度报告

（一）对象范围

2025 年 12月 31日及以前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，

应当填报 2025 年度工作报告书，提交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

（二）年度报告的方式和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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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，慈善组织使用“法人一证通”数字

证书登录“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”，在线填写 2025 年度

工作报告书，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确认，加盖电子印章后网上

提交，并提交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

（三）年报信息公开

慈善组织确认并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，将在“社会组织信息

公开平台”上全文公布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此外，慈善组织年

度工作报告书还应在“慈善中国”公开。

（四）慈善组织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的处理

对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的慈善组织，区

民政局将依法予以处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接受年度检查或者报送年度报告是社会组织的法定义

务。各社会组织应当认真履行义务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，

如实填报和提交相关材料。社会组织接受年度检查或者报送年度

报告情况将纳入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。

（二）本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将抽取一定比例的社会组织

进行实地检查和财务审计。区民政局将会同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

管理部门）根据社会组织守法诚信程度、行业风险度、日常监督

情况、享受财税优惠以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等情况，确定实

地检查和财务审计的对象。实地检查和财务审计的结果将作为区

民政局作出年检结论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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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区民政局与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各司其职、

分工负责、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工

作，并对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同处置。

（四）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与街道、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做

好辖区内社会组织的年检通知、填报指导等服务。尤其对 2025

年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和“法人一证通”数字证书到期需换领的社

会组织，要督促其做好“法人一证通”的申（换）领工作；对确

无条件上网填报的社会组织，可通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提供相应

服务，帮助其按时参加网上年检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（社会组织管理局）联系地址：上海市

普陀区曹杨路 510 号 10 楼（邮编：200333）；

法人一证通服务热线：962600；

区级年检服务热线：62441118-1508（社团），1504、1515

（民非）。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

2026 年 2 月 3 日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3 日印发


